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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存入同名帳戶

填寫三倍券背面及兌領單

企業
已在金融機構
開立企業帳戶

有統一編號

至金融機構
(銀行、郵局、農漁會、信
合社等共6,221個服務據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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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存入負責人帳戶

提出商業或稅務登記證明

填寫三倍券背面及兌領單

獨資店家

有統一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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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金融機構
(銀行、郵局、農漁會、信
合社等共6,221個服務據點)



由受託公會等轉發委託人

可委託公會、工會、協會、
自治團體、農漁會代領

到金融機構
填寫三倍券背面及兌領單

金融機構將款項
存入公會等帳戶

無統一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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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委託代領之
自營作業者

(有投保職業工會)

無統一編號

存入自營作業者帳戶

填寫三倍券背面及兌領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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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新加入工會者
另持繳納入會費證明

本人攜帶
身分證件及存匯款帳戶資料

至8家公股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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